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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业务实习是法学教育

中不可缺少的教学环节，是培养合格法律人才的必要途径和手

段；对学生而言，它可以巩固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通过参与法

律实践工作，培养自己的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技能训练的综

合性实践过程。在当前法学教育改革全面展开、法律职业化改

革推进的当下，如何避免业务实习形式化和走过场，是教育工作

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当前业务实习中存在的问题

1.业务实习目的不清。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教

学环节，业务实习的目的一直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两个不同的版

本。作为本科培养方案中的教学实践环节，业务实习的目的：一

是在于提高学生政治思想水平、业务素质和动手能力；二是将理

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当中，检验理论的正确性。而民间版则主要

来自于学生的口耳相传，更具有实用主义特点的目的：一是体验

职场。通过实习来了解法律从业者的真实工作状况，了解更多

与法律相关的行业，以及行业从业情况。二是提高就业的胜

算。如今的用人单位招聘新任员工多是从其实习表现中择优录

用。毕业生会告诉师弟师妹们，公司、事务所会优先考虑业务实

习中表现突出的。即便是公检法机关选调生或公务员考试，也

会优先考虑在业务实习中表现出色的。三是积攒人脉。通过业

务实习，可以拓宽自己的社交圈，为自己迈入职场打下良好的人

脉基础。业务实习究竟应当完成怎样的目标，直接影响我们的

实习活动。

2.业务实习环节缺少必要的指导和考核。很多学生不了解

业务实习的目的和意义，忽略了它作为高等教育的实践教学环

节的重要性。而当前的业务实习，多由学校将学生交给实习单

位，实习单位指派的指导老师，根据具体工作需要，给实习学生

安排些工作，也很少就实习工作与理论学习之间的关系进行讲

解和分析。因此，对于大部分进行业务实习的学生来说，实习的

时间是轻松自由的，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也没有阶段性考核，

没有老师布置的实习任务，只要在实习结束时上交一份实习报

告即可。而这种实习报告几乎都是从互联网上“借鉴”的，千人

一面的收获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3.业务实习的时间影响实习效果。普通高校法学专业的业

务实习通常安排在第 6 学期结束时的暑假。按照一般高校的教

学安排，学生在第 6 学期结束时，才能完成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全

部的学习任务，才能具备业务实习所需要的基本理论知识。而

按我国目前司法考试制度的相关规定，在校本科生可以在大学

最后一个学年报名参加司法考试。因此第 6 学期的暑期，高校

学生绝大多数都忙于准备司法考试和第二年年初举行的全国硕

士统一入学考试。这两项考试是目前影响法学专业学生就业、

择业、深造最为重要的两项考试，其难度也在国内首屈一指。其

准备工作必然要耗费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在这一时

期安排的业务实习，极可能因为目标不清、管理不严而渐渐流于

形式。另外，一般普通高校的业务实习的时间通常为 4～6 周，

而从检法等实习单位的实际工作情况来说，可能并不能够完整

地了解一起案件的办理过程。比如反贪机关的一起案件的侦

查，动辄需要数月，实习时间并不足以了解案件侦查、移送审查

起诉的全部过程。

4.对业务实习重要性认识不足。由于业务实习过程中，学

校和教师只是简单地扮演了实习岗位的联系人，缺少具体的管

理和要求。很多同学只把业务实习当作是普通教学内容的一项

补充，对于业务实习的重要性没有全面的认识。而业务实习的

考查明显宽松于平时的教学课程考查，管理也相对宽松，没有任

何考核目标，主要依靠学生自我约束、管理，因而学生容易在这

一环节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这也是导致业务实习逐渐流于形

式，不能起到真正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加强业务实习效果的途径

1.明确业务实习的目的。对于业务实习的目的，“官方版”

与“民间草根版”的区别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官方版”的业务实

习计划，更多的是毕业生包分配时代的，纯粹的教学计划和目标

的简单显现，其突出的是作为高等教育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要

求和目标。而“民间草根版”的实习目的，更体现了业务实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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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业务实习作为法学专业教育中的实践教学环节，其重要性无须赘述。它对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学理论的学习都有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学生通过业务实习，可以进一步了解法律实务，能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但当前由于种种

原因，导致业务实习环节往往流于形式。文章对法学专业业务实习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适合高等院校法学本科教学实

际的业务实习的计划、目标以及管理、考核方法，以期加强业务实习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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